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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 

 
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 
考 慮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七 十 一 號 報 告 書 第 6 章  

政 府 處 所 的 無 障 礙 設 施  
 
 

序 言 ：  
 
  政 府 的 政 策 目 標 是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無 障 礙 的 環 境 ， 令 他 們 能

與 其 他 人 在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進 出 政 府 處 所 及 使 用 政 府 設 施， 幫 助 他 們

獨 立 生 活 和 全 面 融 入 社 會 。   

 

2.    為 達 致 上 述 目 標，政 府 採 納 的 政 策 是 政 府 和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

會 )應 在 提 供 無 障 礙 設 施 方 面 遵 從 屋 宇 署 發 出 的《 設 計 手 冊：暢 通 無

阻 的 通 道 》 (《 設 計 手 冊 》 )1 (最 新 版 本 為 在 2008 年 更 新 的 《 設 計 手

冊 》)所 載 的 現 行 規 定 ， 並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達 到 比 法 定 規 定 更

高 的 標 準 。 具 體 來 說 ， 所 有 在 2008 年 12 月 1 日 後 動 工 興 建 的 新 政

府 建 築 物 和 房 委 會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現 有 政 府 建 築 物 和 房 委 會 建 築 物 的

改 建 或 加 建 ， 都 必 須 符 合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所 載 的 強 制 規 定 ， 並 在 切 實

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達 到 比 法 定 規 定 更 高 的 標 準 。 政 府 建 築 物 及 公 共 房

屋 的 設 計 和 興 建 分 別 由 建 築 署 和 房 屋 署 負 責 ， 該 兩 個 部 門 設 有 內 部

行 政 監 察 和 審 查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新 建 的 建 築 物 及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改

建 或 加 建 均 符 合 法 定 規 定 。  

 
3.  勞 福 局 的 角 色 是 負 責 推 動 各 政 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合 力 達 致 有 關

的 政 策 目 標；個 別 政 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(決 策 局 ／ 部 門 )則 負 責 確 保 各 自

職 權 範 圍 內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符 合 該 政 策 目 標 。 具 體 來 說 ， 管 理 處 所 ／

設 施 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有 責 任 確 保 在 處 所 內 提 供 無 障 礙 設 施 。 每 個 決

策 局 ／ 部 門 亦 須 指 派 一 名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(須 為 首 長 級 人 員 )負 責 擔

任 政 府 內 的 聯 絡 人 ， 以 便 政 府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合 力 使 政 府 處 所 和 設

施 更 加 暢 通 易 達 。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， 有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可 視 乎 其

規 模 及 組 織 架 構 委 任 副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／ 區 域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／ 分

區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協 助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；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亦 須 為 其

轄 下 每 個 場 地
2
委 任 一 名 無 障 礙 主 任 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)載 列 有 關 無 障 礙 通 道 及 設 施 的 強 制 規 定 及 建 議 設 計 規 定 。《 設 計 手 冊 》

於 1984 年 首 次 出 版 ， 並 曾 先 後 於 1997 年 和 2008 年 更 新 。  
2  在 適 用 和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， 可 委 任 同 一 名 無 障 礙 主 任 ， 負 責 管 理 市 民 不 常 到 訪 或 規 模 細

小 的 一 組 場 地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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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原 先 已 存 在 的 處 所 ／ 設 施 若 没 有 進 行 任 何 改 建 及 加 建 工 程 ，

《 設 計 手 冊 2008》 載 列 的 無 障 礙 設 計 法 定 規 定 對 其 不 具 追 溯 力 。 因

應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(平 機 會 )在 2010 年 提 出 的 建 議，政 府 於 2011 年 至

2014 年 期 間 推 行 了 一 項 大 型 的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， 以 期 把 政 府 處 所 和 設

施 提 升 至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所 載 的 現 行 標 準 。 這 項 一 次 過 的 特 別 計 劃 旨

在 迅 速 對 平 機 會 的 建 議 作 出 回 應 和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。 為 此 ， 勞 福 局 在

2010 年 6 月 獲 委 派 成 立 一 個 專 責 小 組，該 小 組 由 15 個 政 府 管 理 部 門
3以 及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、 建 築 署 和 屋 宇 署 的 代 表 組 成 。 成 立 專 責 小

組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檢 視 《 平 機 會 報 告 》 所 審 核 的 政 府 和 房 委 會 處 所 ，

以 及 各 決 策 局 ╱ 部 門 和 房 委 會 轄 下 經 常 有 市 民 到 訪 的 處 所 和 設 施 。

專 責 小 組 以 13 個 管 理 部 門 4對 經 常 有 市 民 到 訪 的 處 所 作 出 的 評 估 為

基 礎 ， 在 考 慮 使 用 量 、 有 關 改 善 工 程 的 規 模 、 大 型 翻 新 計 劃 、 運 作

需 要 、 技 術 限 制 等 因 素 後 ， 制 定 了 涉 及 約 3 600 個 政 府 處 所 ／ 設 施

的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。 這 些 處 所 ／ 設 施 分 兩 批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： 第 一 批 的

改 善 工 程 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 或 之 前 完 成，而 第 二 批 則 於 2014 年

6 月 30 日 或 之 前 完 成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勞 福 局 發 出 通 告 ， 告 知 所 有 決

策 局 ／ 部 門 除 了 有 關 的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外 ， 個 別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有 需

要 時 可 按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的 既 定 機 制 ， 就 其 他 政 府 辦 公 室 和 處 所 的 無

障 礙 設 施 繼 續 向 建 築 署 或 其 工 務 部 門 提 出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的 要 求 。   

   
5. 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(康 諮 會 )在 檢 討 《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》 時 ， 會 檢

視 香 港 的 社 區 ╱ 生 活 環 境 讓 殘 疾 人 士 可 無 障 礙 地 進 出 的 情 況 ， 並 會

建 議 策 略 和 切 實 可 行 的 措 施 ，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香 港 的 社 區 ╱ 生 活 環 境

的 通 達 程 度 。 政 府 會 因 應 康 諮 會 的 建 議 考 慮 推 行 適 當 的 措 施 。  

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回 應 的 問 題  
 
 

第 一 部 分 ： 引 言  
 
 

1) 正 如 第 1.11、 1.12、 2.8、 2.10及 2.11段 所 述 ，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(勞

福 局 )成 立 專 責 小 組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檢 視 「 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(平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  該 15 個 政 府 管 理 部 門 為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、 衞 生 署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政 府 產 業 署 、

路 政 署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、 香 港 郵 政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房 屋 署 、 入 境 事 務 處 、 康 樂 及 文 化 事

務 署 、 勞 工 處 、 社 會 福 利 署 、 運 輸 署 及 司 法 機 構 。  
4  在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 計 劃 下 ， 路 政 署 一 直 在 技 術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， 為 公 共 行 人 天 橋 、 高

架 行 人 道 和 行 人 隧 道 加 建 升 降 機 或 斜 路 形 式 的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。 由 於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

計 劃 是 在 2011 年 前 展 開 ， 故 不 包 括 在 有 關 的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內 。 房 屋 署 亦 另 外 制 訂 了 改

善 工 程 計 劃 ， 以 改 善 房 委 會 轄 下 公 共 房 屋 物 業 的 通 達 程 度 ， 因 此 也 不 包 括 在 有 關 的 改 善

工 程 計 劃 內 。  



 - 483 -  

機 會 )報 告 》所 審 核 的 政 府 和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 會 )處 所 ， 以

及 各 決 策 局 ╱ 部 門 和 房 委 會 所 管 理 經 常 有 市 民 到 訪 的 處 所 及

設 施 」 。 該 專 責 小 組 主 要 由 15個 決 策 局 ╱ 部 門 的 代 表 組 成 ， 而

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內 則 論 及 對 其 中 8個 部 門 的 調 查 。  
 

(a) 為 何 政 府 當 局 只 邀 請 15個 決 策 局 ╱ 部 門 ， 而 非 邀 請 所 有 決

策 局 ╱ 部 門 加 入 專 責 小 組 ? 

 
答 覆 ：  

  
正 如 序 言 第 4 段 所 述，於 2011 年 至 2014 年 期 間 推 行 的 改

善 工 程 計 劃 是 因 應 平 機 會 在 2010 年 提 出 的 建 議 而 推 出 的

一 次 過 特 別 計 劃，以 期 把 經 常 有 市 民 到 訪 的 政 府 處 所 和 設

施 提 升 至《 設 計 手 冊 》所 載 的 現 行 標 準。該 項 改 善 工 程 計

劃 涵 蓋 約 3 600 個 此 類 政 府 處 所 ╱ 設 施 。 雖 然 我 們 未 能 根

據 現 有 的 記 錄 就 專 責 小 組 為 何 没 有 邀 請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

門 加 入 一 事 提 供 原 因，但 我 們 留 意 到 獲 邀 加 入 專 責 小 組 的

決 策 局 ╱ 部 門 包 括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、衞 生 署、食 物 環 境 衞

生 署 、 政 府 產 業 署 (產 業 署 )、 路 政 署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、 香

港 郵 政、香 港 警 務 處、房 屋 署、入 境 事 務 處、康 樂 及 文 化

事 務 署、勞 工 處、社 會 福 利 署、運 輸 署 及 司 法 機 構。這 些

決 策 局 ╱ 部 門 轄 下 的 處 所 和 設 施 應 是 最 經 常 有 市 民 到 訪

的 處 所 ／ 設 施 。 再 者 ， 產 業 署 已 把 位 於 各 區 約 40 座 政 府

部 門 聯 用 大 樓 納 入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內，這 些 大 樓 由 其 他 決 策

局 ／ 部 門 (例 如 稅 務 局 和 法 律 援 助 署 等 )使 用 。  

 
(b) 專 責 小 組 有 否 討 論 過 關 於 處 理 其 他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轄 下「 經

常 有 市 民 到 訪 」 的 處 所 和 設 施 的 適 當 方 法 ?若 有 ， 詳 情 如

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?  
 
答 覆 ：  
 
雖 然 我 們 未 能 根 據 現 有 的 記 錄 確 定 專 責 小 組 曾 否 討 論 過

關 於 處 理 其 他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轄 下 處 所 和 設 施 的 方 法，但 我

們 留 意 到 ， 正 如《 序 言 》第 4段 所 述 ， 勞 福 局 在 2011年 2月

向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通 告，告 知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除 了 有

關 的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外，個 別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有 需 要 時 可 按

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的 既 定 機 制，就 其 他 政 府 辦 公 室 和 處 所 的 無

障 礙 設 施 繼 續 向 建 築 署 或 其 工 務 部 門 提 出 進 行 改 善 工 程

的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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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在 平 機 會 於 2006年 展 開 正 式 調 查 前，政 府 當 局 有 否 就 決 策

局 ／ 部 門 的 無 障 礙 設 施 進 行 定 期 檢 討 ?   
 
答 覆 ：   

 
正 如 序 言 第 2 段 所 述，政 府 採 納 的 政 策 是 政 府 和 房 委 會 應

在 提 供 無 障 礙 設 施 方 面 遵 從 屋 宇 署 發 出 的《 設 計 手 冊 ： 暢

通 無 阻 的 通 道 》 (《 設 計 手 冊 》 )5(最 新 版 本 為 在 2008 年 更

新 的《 設 計 手 冊 》)所 載 的 現 行 規 定，並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

下，達 到 比 法 定 規 定 更 高 的 標 準。具 體 來 說，所 有 在 2008
年 12 月 1 日 後 動 工 興 建 的 新 政 府 建 築 物 和 房 委 會 建 築

物 ， 以 及 現 有 政 府 建 築 物 和 房 委 會 建 築 物 的 改 建 或 加 建 ，

都 必 須 符 合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所 載 的 強 制 規 定 ， 並 在 切 實 可 行

的 情 況 下 ， 達 到 比 法 定 規 定 更 高 的 標 準 。 政 府 建 築 物 及 公

共 房 屋 的 設 計 和 興 建 分 別 由 建 築 署 和 房 屋 署 負 責，該 兩 個

部 門 設 有 內 部 行 政 監 察 和 審 查 機 制，以 確 保 所 有 新 建 的 建

築 物 及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改 建 或 加 建 均 符 合 法 定 規 定 。    

 
正 如 序 言 第 4 段 所 述，原 先 已 存 在 的 處 所 ／ 設 施 若 没 有 進

行 任 何 改 建 及 加 建 工 程，《 設 計 手 冊 2008》載 列 的 無 障 礙

設 計 法 定 規 定 對 其 不 具 追 溯 力。於 2011 年 至 2014 年 期 間

推 行 了 一 項 一 次 過 的 大 型 特 別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，  以 期 把 各

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轄 下 最 經 常 有 市 民 到 訪 的 處 所 和 設 施 提 升

至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所 載 的 現 行 標 準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勞 福 局 向 所

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通 告，告 知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除 了 有 關 的

改 善 工 程 計 劃 外， 個 別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有 需 要 時 可 按 小 型

工 程 計 劃 的 既 定 機 制，就 其 他 政 府 辦 公 室 和 處 所 的 無 障 礙

設 施 繼 續 向 建 築 署 或 其 工 務 部 門 提 出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的 要

求 。  
 

2) 根 據 第 1.18段 所 述，勞 福 局 在 2014年 6月 停 止 再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改

善 工 程 計 劃 的 進 度 報 告 ， 因 為 該 局 表 示 「 改 善 工 程 已 告 完 成 ，

而 提 升 設 施 工 程 屬 相 關 部 門 持 續 進 行 的 工 作 」。 勞 福 局 其 後 有

否 跟 進 有 關 處 所 和 設 施 的 使 用 率 和 維 修 保 養 情 況 ?若 有，結 果 為

何 ? 
 

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 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)載 列 有 關 無 障 礙 通 道 及 設 施 的 強 制 規 定 及 建 議 設 計 規 定 。《 設 計 手 冊 》

於 1984 年 首 次 出 版 ， 並 曾 先 後 於 1997 年 和 2008 年 更 新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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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覆 ：   
 
正 如 序 言 第 3 段 所 述 ， 勞 福 局 的 角 色 是 負 責 推 動 各 政 府 決 策 局

及 部 門 合 力 達 致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無 障 礙 環 境 以 令 他 們 能 與 其 他

人 在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進 出 政 府 處 所 及 使 用 政 府 設 施 的 政 策 目 標 ，

個 別 政 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(決 策 局 ／ 部 門 )則 負 責 確 保 各 自 職 權 範

圍 內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符 合 這 個 政 策 目 標 。 具 體 來 說 ， 管 理 處 所 ／

設 施 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有 責 任 確 保 在 處 所 內 提 供 無 障 礙 設 施 。   

 
為 推 動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合 力 在 政 府 處 所 和 設 施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無

障 礙 的 環 境 ， 勞 福 局 採 取 了 以 下 措 施 ：  
 
(a)  在 2010 年 12 月 向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便 箋 ， 告 知 須 推

行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和 無 障 礙 主 任 制 度，使 政 府 處 所 和 設 施 對

殘 疾 人 士 來 說 更 加 暢 通 易 達 、 方 便 使 用 ；  
 

(b)  在 2011 年 2 月 向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通 告 ， 載 述 政 府 的

整 體 政 策，以 及 在 政 府 處 所 和 設 施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無 障 礙 環

境 方 面 政 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職 能 與 職 責 ；  
 

(c)  在 2016 年 9 月 發 出 便 箋 ， 通 知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無 障 礙

統 籌 經 理 須 檢 討 所 屬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現 行 運 作 守 則 和 程

序，以 確 保 殘 疾 人 士 能 無 障 礙 地 使 用 他 們 所 管 理 的 服 務 ／ 處

所，而 檢 討 時 應 充 分 考 慮 以 下 主 要 範 疇：對 殘 疾 人 士 需 要 的

認 識、與 無 障 礙 主 任 和 駐 場 人 員 的 溝 通、副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

／ 區 域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／ 分 區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是 否 足 夠、無

障 礙 主 任 和 駐 場 人 員 的 培 訓 ， 以 及 檢 討 和 回 應 機 制 ；  
 

(d)  在 2018 年 4 月 向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發 出

表 格，以 供 他 們 在 檢 討 運 作 守 則 和 程 序 以 確 保 殘 疾 人 士 能 無

障 礙 地 使 用 他 們 管 理 的 服 務 ／ 處 所 後 ， 編 製 周 年 報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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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 分 ： 勞 福 局 在 處 理 政 府 處 所 無 障 礙 設 施 方 面 的 工 作 及 屋 宇 署

更 新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的 工 作  
 

3) 根 據 第 2.8段 所 述，經 專 責 小 組 進 行 初 步 評 估 後，所 制 定 的 改 善

工 程 計 劃 只 涉 及 13個 決 策 局 ╱ 部 門 ， 例 如 路 政 署 並 無 納 入 該 項

計 劃 內 ， 因 為 該 署 「 進 行 了 另 一 項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」 。  
 

(a) 在 要 求 進 行 初 步 評 估 前，勞 福 局 是 否 已 獲 告 知 各 決 策 局 ╱

部 門 曾 經 ╱ 將 會 進 行 類 似 計 劃 ? 
 

(b) 若 由 個 別 決 策 局 ╱ 部 門 審 核 處 所 和 設 施 的 狀 況，是 否 會 更

有 成 效 及 效 率 ? 
 
答 覆 ：  
 
正 如 序 言 第 4段 所 述 ，   
 
(a)在 加 入 專 責 小 組 的 15個 政 府 管 理 部 門 當 中，路 政 署 和 房

屋 署 實 際 上 並 没 有 獲 邀 就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評 估 其 轄 下 的

處 所 ／ 設 施，因 為 勞 福 局 收 到 通 知 這 兩 個 部 門 已 經 ╱ 將

會 進 行 類 似 的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。  
 

(b) 只 有 餘 下 的 13個 政 府 管 理 部 門 獲 邀 以 建 築 署 擬 備 的 核

對 清 單 為 基 礎，在 考 慮 使 用 量、有 關 改 善 工 程 的 規 模 、

大 型 翻 新 計 劃、運 作 需 要 和 技 術 限 制 等 因 素 後，評 估 轄

下 的 個 別 處 所 ╱ 設 施 是 否 符 合《 設 計 手 冊 》所 訂 明 的 規

定 。  
 

(c) 揀 選 處 所 ╱ 設 施 以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的 準 則 為 何 ? 
 
答 覆 ：  
 
在 揀 選 處 所 ／ 設 施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時，決 策 局 ／ 部 門 須

考 慮 建 築 署 擬 備 的 核 對 清 單 所 載 列 的 相 關 因 素，包 括 使 用

量、有 關 改 善 工 程 的 規 模、大 型 翻 新 計 劃、運 作 需 要 和 技

術 限 制。無 障 礙 設 施 類 別 包 括 場 地 入 口、升 降 機、洗 手 間、

停 車 位、服 務 櫃 台、公 用 地 方，以 及 提 供 視 像 火 警 警 報 系

統、暢 通 易 達 標 誌、觸 覺 引 路 帶、觸 覺 點 字 和 觸 覺 平 面 圖、

聆 聽 輔 助 系 統 、 視 像 顯 示 板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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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根 據 第 2.9(b)及 2.10段 所 述，勞 福 局 並 無 邀 請 所 有 決 策 局 ╱ 部 門

評 估 是 否 需 要 提 升 轄 下 無 障 礙 設 施 ， 而 「 政 府 承 諾 由 2012年 年

中 起 完 成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下 的 工 程 所 涉 及 的 時 間 緊 迫 」 ， 或 許 是

當 時 的 一 個 考 慮 因 素 。  
 
(a) 2012年 年 中 這 個 目 標 是 何 時 及 如 何 設 定 的 ?勞 福 局 是 否 同

意 時 間 上 的 限 制 不 應 凌 駕 於 滿 足 殘 疾 人 士 的 需 要 這 個 政

策 意 向 ?  
 
答 覆 ：  
 
有 關 由 2012年 年 中 起 完 成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下 工 程 的 目 標 時

間 表 是 在 2010年 7月 定 下 的 ， 目 的 是 迅 速 對 平 機 會 的 建 議

作 出 回 應 和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。 正 如 序 言 第 4段 所 述 ， 於 2011
年 至 2014年 期 間 推 行 了 一 項 一 次 過 的 大 型 特 別 改 善 工 程

計 劃，以 期 把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轄 下 最 經 常 有 市 民 到 訪 的 處

所 和 設 施 提 升 至《 設 計 手 冊 》所 載 的 現 行 標 準。與 此 同 時，

勞 福 局 向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通 告，告 知 決 策 局 ／ 部 門

除 了 有 關 的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外，個 別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有 需 要

時 可 按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的 既 定 機 制，就 其 他 政 府 辦 公 室 和 處

所 的 無 障 礙 設 施 繼 續 向 建 築 署 或 其 工 務 部 門 提 出 進 行 改

善 工 程 的 要 求。因 此，，由 2012年 年 中 起 完 成 改 善 工 程 計

劃 下 工 程 的 目 標 並 没 有 凌 駕 在 政 府 處 所 ／ 設 施 為 殘 疾 人

士 提 供 無 障 礙 通 道 的 政 策 目 標 。   
 

(b)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重 新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評 估 和 展 開 任 何 所

需 的 改 善 工 程 ? 

 

答 覆 ：  
 

正 如 序 言 第 5段 所 述，康 諮 會 在 檢 討《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》時 ，

會 檢 視 香 港 的 社 區 ╱ 生 活 環 境 讓 殘 疾 人 士 可 無 障 礙 地 進

出 的 情 況，並 會 建 議 策 略 和 切 實 可 行 的 措 施，以 進 一 步 提

升 香 港 的 社 區 ╱ 生 活 環 境 的 通 達 程 度。政 府 會 因 應 康 諮 會

的 建 議 考 慮 推 行 適 當 的 措 施 。  
 

 

5) 根 據 第 2.13至 2.15段 所 述，勞 福 局 原 本 計 劃 在 2017年 年 底 前 收 集

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對 檢 討 無 障 礙 事 宜 的 意 見 ， 但 該 局 用 了 一 段 較 長

時 間 去 討 論 和 擬 備 周 年 報 表 的 格 式 ， 而 結 果 收 集 時 限 目 標 需 押

後 至 2019年 4月 15日 或 之 前 。 用 了 較 長 時 間 的 原 因 為 何 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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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覆 ：  
 
勞 福 局 用 了 較 預 期 長 的 時 間 完 成 用 以 收 集 約 70個 決 策 局 ／ 部

門 檢 討 各 自 的 運 作 守 則 和 程 序 的 表 格 ， 以 確 保 殘 疾 人 士 能 無 障

礙 地 使 用 轄 下 服 務 ／ 處 所 後 就 檢 討 結 果 交 回 的 意 見 。 表 格 擬 稿

在 2017年 4月 擬 備 ， 其 後 在 2017年 11月 再 作 修 訂 ， 這 主 要 由 於

在 設 計 問 卷 時 須 尋 求 專 業 意 見 和 諮 詢 多 個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所 需

的 時 間 所 致 。 該 份 表 格 在 2018年 4月 定 稿 ， 並 發 給 各 決 策 局 ／

部 門 。  
  

 

6) 根 據 第 2.16段 所 述 ， 審 計 署 從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進 度 報 告 中 所 載 有

關 2011年 3月 至 2014年 6月 期 間 的 情 況 留 意 到，共 有 103個 處 所 ／

設 施 從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中 剔 除 ， 但 沒 有 提 供 原 因 。 為 何 勞 福 局 没

有 要 求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提 交 文 件 以 說 明 把 有 關 處 所 ／ 設 施 從 改 善

工 程 計 劃 中 剔 除 的 原 因 ? 
 

答 覆 ：  
 
勞 福 局 在 整 理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就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提 交 的 大 量 報

表 以 編 制 定 期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的 進 度 報 告 時 ， 致 力 在 每 份 進 度 報

告 提 述 由 相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提 供 的 所 有 資 料 ， 包 括 改 善 工 程 計

劃 下 的 處 所 ／ 設 施 數 目 和 資 料 。 至 於 從 改 善 工 程 計 劃 中 剔 除 的

103個 處 所 ／ 設 施 ， 根 據 我 們 回 應 審 計 署 的 查 詢 指 出 ， 其 中 32
個 項 目 已 經 完 成；55個 項 目 基 於 各 種 原 因 而 取 消 (例 如 因 重 建 而

停 用 或 已 關 閉 )；以 及 16個 項 目 正 在 進 行 ／ 作 出 檢 討。勞 福 局 日

後 在 統 籌 多 個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交 回 報 表 以 提 交 立 法 會 時 ， 會 提 醒

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向 立 法 會 提 供 更 詳 盡 的 資 料 。  
 
 

7) 正 如 第 2.24及 2.25段 所 提 述 ， 有 關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的 《 設 計 手 冊 》

會 定 期 予 以 檢 討 ， 並 視 乎 適 用 情 況 予 以 修 訂 。 政 府 當 局 有 否 審

核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轄 下 已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的 處 所 ／ 設 施 及 現 有 處

所 ／ 設 施 的 情 況 ， 以 確 保 該 等 處 所 ／ 設 施 符 合 最 新 的 暢 通 無 阻

通 道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的 規 定 ? 
 

答 覆 ：  
 
正 如 序 言 第 2段 所 述 ， 政 府 採 納 的 政 策 是 政 府 和 房 委 會 應 在 提

供 無 障 礙 設 施 方 面 遵 從 屋 宇 署 發 出 的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所 載 的 現 行

規 定 ， 並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達 到 比 法 定 規 定 更 高 的 標 準 。

具 體 來 說 ， 所 有 在 2008年 12月 1日 後 動 工 興 建 的 新 政 府 建 築 物

和 房 委 會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現 有 政 府 建 築 物 和 房 委 會 建 築 物 的 改 建

或 加 建 ， 都 必 須 符 合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所 載 的 強 制 規 定 ， 並 在 切 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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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達 到 比 法 定 規 定 更 高 的 標 準 。 政 府 建 築 物 及 公

共 房 屋 的 設 計 和 興 建 分 別 由 建 築 署 和 房 屋 署 負 責 ， 該 兩 個 部 門

設 有 內 部 行 政 監 察 和 審 查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新 建 的 建 築 物 及 現

有 建 築 物 的 改 建 或 加 建 均 符 合 法 定 規 定 。  
 

 
第 三 部 分：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
在 提 供 和 管 理 轄 下 無 障 礙 設 施 方 面 的 工 作  
 

8) 根 據 第 3.3段 所 述，為 使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內 的 政 府 設 施 和 服 務 更 加

暢 通 易 達 、 方 便 使 用 ， 政 府 當 局 推 行 「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和 無 障

礙 主 任 制 度 」 。  
 

(a) 無 障 礙 主 任 和 駐 場 人 員 在 有 關 無 障 礙 事 宜 的 職 責 上 有 何

分 別 ?  
 
答 覆 ：  
 
在 一 般 情 況 下，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轄 下 的 每 個 場 地 應 至 少 委

任 一 名 無 障 礙 主 任。倘 若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信 納 委 派 一 名 無

障 礙 主 任 在 有 關 場 地 (例 如 一 組 不 是 經 常 有 市 民 到 訪 的 場

地 或 規 模 細 小 的 場 地，包 括 路 旁 休 憩 處、位 於 偏 遠 地 區 的

旱 廁 、 偏 遠 公 眾 碼 頭 的 登 岸 梯 台 等 )駐 守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做

法，則 在 這 些 情 況 下，可 能 會 指 派 一 名 駐 場 人 員 協 助 無 障

礙 主 任 監 督 有 關 場 地 的 無 障 礙 事 宜 。  
 

(b) 如 出 現 問 題，無 障 礙 主 任 和 駐 場 人 員 如 何 與 管 理 人 員 溝 通

及 向 他 們 作 出 報 告 ? 
 
答 覆 ：  
 
駐 場 人 員 應 定 期 向 無 障 礙 主 任 報 告 他 所 負 責 的 場 地 的 無

障 礙 事 宜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徵 詢 無 障 礙 主 任 的 意 見 。 此 外 ，

根 據 勞 福 局 發 出 的 指 引 ，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應 定 期 收 集 無 障

礙 主 任 和 駐 場 人 員 對 下 列 事 項 的 意 見 和 回 應 ：   
 

i. 在 執 行 有 關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運 作 指 引 ／ 指 示 時 的 實 際

經 驗 及 遇 到 的 困 難 ；   
 
ii. 有 關 所 發 現 的 問 題 的 即 時 或 長 遠 解 決 方 法 ； 以 及  
 

iii. 有 關 人 員 對 在 處 理 殘 疾 人 士 的 要 求 時 應 採 取 關 懷 態 度

的 認 識 ， 以 及 需 要 由 管 理 層 提 供 的 支 援 ／ 協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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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) 根 據 第 3.14(a)及 3.15(a)段 所 述 ， 康 文 署 並 未 列 明 進 行 無 障 礙 設

施 審 核 的 相 隔 時 間 ， 而 食 環 署 則 要 求 無 障 礙 設 施 審 核 應 每 年 進

行 一 次 。  
 

(a) 在 進 行 無 障 礙 設 施 審 核 方 面 ， 勞 福 局 有 没 有 指 引 ? 
 
答 覆 ：  
 
根 據 勞 福 局 發 出 的 指 引 ，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應 定 期 進 行 無 障 礙

設 施 審 核 ， 以 ：  
 
(i) 確 保 場 地 提 供 適 當 的 無 障 礙 設 施 ， 未 被 不 當 改 動 或 阻

塞 ， 以 及 設 施 維 修 保 養 得 宜 ； 以 及  
 
(ii) 評 估 其 轄 下 處 所 的 無 障 礙 設 施 是 否 需 予 提 升 。  
 
 

(b) 勞 福 局 轄 下 康 復 分 科 有 没 有 參 與 無 障 礙 設 施 審 核 工 作 ? 
 
答 覆 ：  
 
正 如 勞 福 局 在 2011年 2月 向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的 通 告

所 載 述 ， 勞 福 局 的 角 色 是 負 責 推 動 各 政 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合

力 達 致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無 障 礙 環 境 的 政 策 目 標 ，個 別 政 府

決 策 局 及 部 門 (決 策 局 ／ 部 門 )則 負 責 確 保 各 自 職 權 範 圍 內

的 處 所 ／ 設 施 符 合 整 體 政 府 政 策 目 標 的 要 求 。 勞 福 局 在

2016年 9月 發 出 便 箋 ， 通 知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無 障 礙 統

籌 經 理 檢 討 所 屬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現 行 運 作 守 則 和 程 序 ，以

確 保 殘 疾 人 士 能 無 障 礙 地 使 用 他 們 所 管 理 的 服 務 ／ 處

所 。 由 於 個 別 管 理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在 管 理 轄 下 處 所 ／ 設 施 方

面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， 由 這 些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制 訂 本 身 的 無 障 礙

設 施 審 核 表 和 審 核 程 序 最 為 恰 當 ，以 便 切 合 個 別 場 地 ／ 設

施 的 運 作 需 要 。  

 
10) 根 據 第 3.36段 所 述 ， 截 至 2018年 6月 30日 ， 在 食 環 署 的 101名

無 障 礙 主 任 中 ， 有 52名 不 曾 參 加 有 關 無 障 礙 事 宜 的 研 討 會 ； 而

在 康 文 署 的 347名 無 障 礙 主 任 中 ， 則 有 183名 不 曾 接 受 有 關 無 障

礙 事 宜 的 培 訓 。  
 

(a) 食 環 署 及 康 文 署 每 隔 多 久 舉 辦 有 關 無 障 礙 事 宜 的 研 討

會 ， 以 及 勞 福 局 有 否 就 此 制 訂 指 引 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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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無 障 礙 主 任 是 否 強 制 參 加 有 關 研 討 會 ／ 訓 練， 或 屬 自 願 性

質 ， 以 及 勞 福 局 有 否 就 此 制 訂 指 引 ？   
 

(c) 如 屬 自 願 性 質，各 局 ／ 部 門 如 何 確 保 無 障 礙 主 任 了 解 有 關

事 宜 的 最 新 規 定 ？   
 

 
答 覆 ：  
 
根 據 勞 福 局 在 2011 年 2 月 向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的 通 告，決

策 局 ／ 部 門 的 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應 視 乎 適 用 情 況 與 平 機 會 和 公 務

員 培 訓 處 合 作 ， 為 其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無 障 礙 主 任 安 排 合 適 的 培

訓 。 這 類 培 訓 的 內 容 應 涵 蓋 處 理 無 障 礙 事 宜 的 實 務 指 引 ； 因 應

個 別 部 門 及 場 地 的 運 作 情 況 而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的 協 助 ； 以 及 協

助 殘 疾 人 士 從 場 地 緊 急 疏 散 的 適 當 方 法。勞 福 局 亦 透 過 在 2016
年 9 月 向 所 有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發 出 的 便 箋 ， 提 醒 各 決 策 局 ／ 部 門

無 障 礙 統 籌 經 理 應 提 名 無 障 礙 主 任 和 駐 場 地 人 員 參 加 由 公 務 員

培 訓 處 舉 辦 有 關 無 障 礙 事 宜 的 定 期 培 訓 班 ， 並 且 評 估 無 障 礙 主

任 和 駐 場 人 員 的 培 訓 需 要 ， 以 及 因 應 個 別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及 場 地

的 運 作 需 要 ， 與 公 務 員 培 訓 處 合 作 ， 舉 辦 切 合 無 障 礙 主 任 和 駐

場 地 人 員 所 需 的 研 討 會 ／ 工 作 坊 。  


